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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2017年春季招生录取注册工作安排
一、注册时间安排
2017年春季注册时间从4月5日开始，4月20日结束。
（一）4月5日—4月12日，招生学校申报招生计划；
（二）4月6日-4月13日，各级招生管理部门完成招生计划的审核；
（三）4月6日-4月16日，招生学校上传学生基本信息，处理“查重不通过”学生信息；
（四）4月17日-4月20日招生学校核对并再次处理“查重不通过”学生信息，提交查重通过学生信息，各级招生管理部门逐级审核学生信息;
（五） 4月20日24时全国中职系统招生管理模块关闭，录取注册结束；
（六）4月21日-28日打印核发录取三联单。
    二、各级招生管理部门、学校系统操作权限
(一)省级招生管理部门
1.审核省属中职学校提交的招生计划；
2.审核、处理各地和省属中职学校提交的跨市（州） “与招生部门重复”的学生佐证材料；
3.审核提交全省学生信息到新生管理；
4.核发省属中职招生学校录取三联单。
   (二)市（州）招生管理部门（含贵安新区、威宁县、仁怀市）
1.审核市(州)直属学校和所辖区（县）提交的招生计划;
2.审核、处理辖区内学校间“与招生部门重复”的学生佐证材料；审核提交跨市（州）“与招生部门重复”的学生佐证材料到省级招生管理部门；
3.审核提交辖区学校学生信息到省级招生管理部门；
4.核发辖区内中职招生学校录取三联单。
(三)县级招生管理部门
   1.审核辖区学校提交的招生计划并提交到上级招生管理部门;
    2.审核、处理辖区内学校间的“与招生部门重复”的学生佐证材料；审核提交跨区（县）“与招生部门重复”的学生佐证资料到上一级招生管理部门；
    3.审核提交辖区学校学生信息到上一级招生管理部门。
(四)学校招生管理部门
1.申报招生计划；2.录入学生信息（带星号项或批量导入模板中红色项为必填项目）；3.查询和提交“二次注册”学生佐证材料，并对佐证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4.提交学生信息（学生信息提交后不能再进行修改和删除）。
学校普通账户所有操作需提交学校领导账户审核后由领导账户提交上级管理部门。
三、二次注册学生信息处理程序
“二次注册”学生即系统查重状态为查重不通过学生，可以通过问题学籍查询功能查找出学生的详细信息。查重不通过有“与招生部门重复”和“招生与学籍重复”两种情况。由学生所在学校录入和核对学生信息时,分别按以下方式处理：
(一)与招生部门重复的处理方法（由招生管理部门负责）
1.学生所在学校可通过系统查询到对方学校，且联系对方学校删除该学生信息，对方删除该学生信息后即可变为正常状态进行提交。
2.如对方学校不予删除处理，学生所在学校可通过系统提交佐证材料，向上级招生管理部门申请处理。佐证材料有：（1）学生本人签字的申请书扫描件；(2)学生身份证正反两面或户口簿学生页扫描件；(3)加盖学校财务专用章的缴费发票扫描件。
 (二)与学籍重复的处理（由学籍管理部门负责）
与学籍重复的情况联系学籍部门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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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各地招生数分县(区）填列，由市（州）教育局汇总。

2.本表统计口径为本地初中学校毕业的应届毕业生及户籍所在地的往届初、高中毕业生和各种社会人员。 

3.表内计算关系：列11=列3+列4+列5+列6+列7+列8；列11＝列9+列10。

4.输送到省内其他地区中职学校学生数（列5）不得与输送到省属中职学校学生数（列6）、输送到全省技工学校学

生数（列7）及五年制学生数（列8）重复计算。
附件1：





附件2：








- 4 -
- 6 -
- 5 -

